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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直聘条件

为吸引和汇聚国内外优秀人才，不断改善和优化师资队伍结

构，充分调动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，更好地发挥专业技术职务聘

任的导向和激励作用，针对学术成果层次高、发展潜力大的青年教

师，学校实行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直聘制度，现根据《黑龙江省关

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修订《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直聘条件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当年引进的博士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，原则

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，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、较强的科研能力和

较大的发展潜力。

（二）博士毕业且具有博士学位的校内青年教师，原则上年龄

在45周岁以下，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，学术研究方向明确，

并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划高度契合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申报人员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教师职业，认真履

行工作职责，爱国守法，敬业爱生、教书育人、严谨治学、服务社

会、学高身正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三、当年引进青年博士直聘条件

当年引进的青年博士，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直聘高级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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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职务。

（一）副教授直聘条件

理工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

国家级教研项目（负责人）；或在公开出版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

发表A3类以上论文至少5篇，其中A1类至少2篇或A2类以上至少3

篇；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，

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科学技术二等奖（负责人）。

文管、艺体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负责人），

或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项

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国家级教研项目（负责人）；或在公开出版的

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C2类以上（或在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

表A3类以上）论文至少4篇，其中发表在A2类以上期刊或者B类

期刊论文至少1篇，或者在C1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少2篇（艺体

类至少1篇）；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（负

责人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科学技术二等奖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

省（部）级以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。

（二）教授直聘条件

理工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或国家级教研项目，

或国家级重点、重大项目子课题，以上项目2项（负责人）；或在

公开出版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A3类以上论文至少9篇，其中

A1类至少5篇；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以

上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科学技术一等奖以上（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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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），或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（有效排名），或获得

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（有效排名）。

文管、艺体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或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项目，或国家艺术基金项目，或国家级教研项目，或国家

级重点、重大项目子课题，以上项目2项（负责人）；或在公开出

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C2类以上（或在自然科学学术期

刊上发表A3类以上）论文至少6篇,其中A2类以上期刊或B类期刊

至少2篇（艺体类至少1篇）；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

果一等奖2项以上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科学技术一

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

果一等奖以上2项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

以上（有效排名），或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（有效

排名）。

四、校内青年教师直聘条件

博士毕业且具有博士学位的校内青年教师，任现职以来完成学

校规定的额定教学工作量，教学效果良好，且满足以下条件的可直

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（一）副教授直聘条件：主持过省自然科学基金或省哲学社会

科学规划项目及以上项目1项，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理工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

国家级教研项目（负责人）；或在公开出版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

发表A3类以上论文至少4篇，其中A1类至少1篇或A2类以上至少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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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；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，

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科学技术三等奖（负责人）；或主持横向课

题累计到账经费80万元以上，或成果转化收益本人到账收入累计

80万元以上。

文管、艺体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负责人），

或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项

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国家级教研项目（负责人）；或在公开出版的

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C2类以上（或在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

表A3类以上）论文至少4篇，其中C1类以上期刊论文至少1篇；

或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，或获

得省（部）级以上科学技术三等奖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级

以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；或主持横向课

题累计到账经费40万元以上，或成果转化收益本人到账收入累计

40万元以上。

（二）教授直聘条件：主持过国家级教科研项目（负责人）或

国家级重点、重大项目的主要完成人（限前五名）或国家级重点、

重大项目子课题（负责人），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结果须获得1次

以上优秀档次，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理工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（负责人），或

获得国家级教研项目（负责人）；或在公开出版的自然科学学术期

刊上发表A3类以上论文至少6篇，其中A1类至少2篇；或获得省

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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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；或主持横向课题累计到账

经费120万元以上，或成果转化收益本人到账收入累计120万元以

上。

文管、艺体类学科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（负责人），

或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国家艺术基

金面上项目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国家级教研项目（负责人）；或在公

开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C2类以上（或在自然科学学

术期刊发表A3类以上）论文至少5篇,其中A2类以上或B类至少1

篇，或在C1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少2篇（艺体类至少1篇）；或

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

省（部）级以上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，或获得省（部）

级以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（负责人）；或主持横向

课题累计到账经费60万元以上，或成果转化收益本人到账收入累

计60万元以上。

五、有关问题的说明

（一）直聘副教授、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，享受相应工资

福利待遇。

（二）直聘聘期为三年，聘期期满后，岗位考核合格，并经学

校同意后可以续聘。

（三）除当年引进的青年博士，校内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除有

明确规定的以外，其他成果必须为任现职以来的。

（四）校内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业绩成果达到引进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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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直聘条件的，聘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时可参照执行。

（五）校内青年教师达到直聘条件的业绩成果均为教科研项目

时，其中一个项目必须结题。

（六）申报直聘人员的学术成果应属于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所在

学科（专业）研究范畴。

（七）引进青年博士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必须

为第一作者，校内青年教师发表的论文必须为第一作者或学生作为

第一作者、本人（硕士生导师、本科生指导教师）作为第一通讯作

者，如不能标识通讯作者，本人必须为第二作者。

（八）申报人员在职攻读研究生或博士后在站期间以第一作者

发表的学术论文，或读博期间导师作为第一作者且本人作为第二作

者发表的学术论文（数量不能超过文件规定标准论文数量的1/2）

可以作为有效业绩成果。

（九）申报人员若某一项业绩成果取得国际或者国内突出成绩

的，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主任提名、学校专业技术职务

聘任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可不受业绩成果条件限制参加学校专业技

术职务评审。

（十）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按照《齐齐哈尔大学自然科学高水平

学术期刊等级目录》执行。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按照《齐齐哈尔

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水平学术期刊等级目录》执行。

（十一）本文件中凡涉及“以上”表述的包括本级和本数。

（十二）业绩成果的界定、认定参照《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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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聘标准》第四章附则规定执行。

（十三）直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程序为：个人申请、院（部）

推荐、专家评审、学校聘任。校内青年教师直聘正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的须参加同行专家组（至少有1名校外专家）公开学术答辩。

（十四）本文件自2022年8月1日起执行，根据国家、省有

关政策以及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完善。

六、本文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
